《云南省公路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实施细则》起草说明

一、制定《细则》的必要性
2024年2月18日，交通运输部发布了修订后的《公路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交公路规〔2024〕2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的修订，进一步规范了公路工程施工分包行为，优化了公路建设领域营商环境。根据《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省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公路工程施工分包管理的实施细则、分包合同和劳务合作合同的示范格式文本”，同时为进一步细化《管理办法》各项措施，推动《管理办法》落地实施，省交通运输厅结合云南省实际情况，研究起草了《云南省公路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二、起草过程
（一）制定起草工作方案。根据交通运输部《管理办法》的工作部署，责任单位云南省交通运输厅2024年2月研究制定了《细则》起草工作方案，由省交通运输厅综合建设处负责起草工作。
（二）完成资料收集。2024年3月，省交通运输厅广泛收集了交通运输部历年公路工程施工分包管理相关规章制度及广东、四川、浙江等省外公路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实施细则和合同示范文本，为起草《细则》提供充分依据和借鉴参考。
（三）开展市场调研。根据收集资料制度调研方案，对两家省属国企及三家央企云南公司进行实地调研座谈并形成调研问题清单，同时组织相关建设单位、律师及专家团队对问题清单进行梳理、讨论并形成意见采纳清单。
（三）抓紧《细则》起草。根据意见采纳清单确定《细则》框架结构和主要内容，据此于2024年5月中旬拟出《细则》初稿，经讨论研究后，6月中旬形成初稿文稿。
（四）征求意见修改完善。2024年7月，省交通运输厅综合建设处将《细则》文稿发送厅相关处室和各相关单位征求意见。收到反馈意见后，于8月上旬组织相关单位、律师及专家团队共同研究回复并按意见对《细则》进行了修改完善，同时与省属建设集团及部分央企云南公司针对《细则》（征求意见稿）再次进行座谈。
三、《细则》的主要内容
《细则》共七章、三十二条，主要包括云南省公路工程施工分包管理的总则、管理职责、分包条件、合同管理、劳务合作、行为管理和附则等内容，主要为：
（1） 明确了行业监管职责分工。在第二章管理职责中，明确了省、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管理职责，同时对发包人、监理人、承包人、分包人及劳务合作企业承担的责任及工作流程也进行了说明。
（二）明确主体和关键性工作范围。根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增加了第十二条内容，规定公路工程施工分包负面清单所列主体和关键性工作不得进行施工分包。同时明确负面清单内容按照交通运输部印发《负面清单》执行。
（三）明确施工分包与劳务合作界面。对施工分包、劳务合作进行了定义，进一步明确了二者区分界面。明确除施工分包以外，承包人（分包人）与他人合作完成的其他以劳务活动为主，由劳务企业提供劳务作业人员及所需机械、设备、器具（不限制规模），由承包人（分包人）负责施工方案编制和组织实施并统一控制工程质量、施工进度、主要材料采购、生产安全等的施工活动统称为劳务合作。
（四）明确了建设单位和参建单位分包管理职能。为加强对施工分包活动的管理，规范分包各方的行为，《细则》详细规定了发包人、承包人、监理人和分包人在公路工程施工分包中的职责。
（五）明确了分包人应当具备的条件和分包备案流程。分包人应具备与分包工程相对应的资质、技术管理、安全生产能力和信用水平。承包人应在分包工程实施前，应当对分包合同进行备案审查，未经备案的分包合同不得实施。
（六）完善施工分包和劳务合作合同审查要求。新增第十六条分包合同审查内容，对分包合同审查程序按照承包人申请、监理人审查、发包人审查进行了明确，对各审查环节程序提出了要求，同时制定了附件2《云南省公路工程施工分包合同格式范本》、附件3《云南省公路工程劳务合作合同格式范本》和附件4《公路工程施工分包申请表》。
（六）明确了农民工工资保障责任。对发包人、承包人、分包人和劳务合作企业各方制度建设体系和各自职责进行了规定，对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机制作明确要求。


